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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新棟

13樓

承辦人：約僱助理 吳筱琪

電話：03-332-2101#7356

電子信箱：10016997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0011035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76736800A_1100110350_ATTACH1.pdf、

376736800A_1100110350_ATTACH2.pdf、376736800A_1100110350_ATTACH3.pdf、

376736800A_1100110350_ATTACH4.pdf、376736800A_1100110350_ATTACH5.pdf)

主旨：為落實員工子女托育服務，營造職場友善育兒環境，請積

極評估並持續辦理托育設施設置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人事處案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事總

處）110年4月30日總處給字第1100022625號書函辦理，並

檢附原書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。

二、為使企業及政府機關（構）辦理居家式托育服務委託事宜

有所依循，人事總處轉知衛生福利部（以下簡稱衛福部）

增訂相關委託服務契約範例、設置居家式托育（職場保

母）、托育家園、托嬰中心之辦理事項及協助措施說明，

並配合修正員工子女托育服務試辦計畫，其中設置地點修

正為直線距離1公里以內合法場所。另衛福部為協助政府機

關（構）設置托育機構，提供最高補助額度為職場保母新

臺幣（以下同）100萬元、托育家園200萬元及托嬰中心500

萬元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00002949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5/10 15:3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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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考量居家式托育之設置場地、規定等較其他托育機構具有

彈性，請各機關（構）學校持續就所屬員工子女托育需求

情形，善用機關適當空間，積極評估並持續辦理相關托育

設施設置事宜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、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桃

園果菜市場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桃園市復興區公所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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